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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许文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与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改革联系紧密。2001 年实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首次正式提出“非税收入”概念，并将非税收入收缴管

理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的建立，为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建立了有效的执行

机制，并直接推动了整个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目

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现代财政制度相适应的非

税收入管理制度。

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一）预算外资金管理阶段（1949—2000 年）

一是预算外资金分散管理阶段（1949—1985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预算外资金项目很少，资

金规模也不大。同时国家财政统收统支，实行高度集

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但在下放财权的几次调整中，预

算外资金规模逐渐增加。1978 年改革开放后，在放权

让利思想的指导下，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

和企业的自主权，逐步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

业之间的关系，预算外资金的项目和规模不断扩大。

预算外资金由地方财政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

业及其主管部门三个部分分散收缴管理。

二是预算外资金清理整顿、调整、规范管理阶段

（1986—2000 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预

算外资金有了很大增长。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在资

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出现了违规乱收费、化预算内收入

为预算外收入、乱上计划外项目等问题。为加强对预

算外资金的管理，1986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事业、行政单位

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原则上采取由财政部门专户储存、

计划管理、 财政审批、 银行监督的方式”。同时于 1987

年、1990 年、1993 年和 1996 年多次发文，针对乱收费、

乱罚款、各种摊派及预算外资金问题进行了清理整顿。

1993 年《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实施后，

国营企业的折旧基金和税后留用资金不再作为预算外

资金管理，预算外资金口径及其管理范围相应缩小。

199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

政部《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

定》明确 ：各种行政性收费收入应作为国家财政收入，

逐步纳入预算管理。199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明确预算外资金是未纳入预算

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必须纳入财政管理，并将部分收

费和基金项目纳入预算管理。财政部也相应制定了《预

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1999 年，财政部等五部门联

合下发《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的若干规定》，提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

没收入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

制度。此阶段主要围绕预算外资金调整和规范化管理

主线，明确预算外资金属于财政性资金，将一些来源

比较稳定、数额较大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将没有纳

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

（二）非税收入及其管理制度确立和发展阶段

（2001 年至今）

一是非税收入及其管理制度确立阶段（2001—

2012 年）。2001 年《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发布，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传统的预算执行管理方

式，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

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文

件在集中汇缴程序、建立收入管理系统的要求中首次

使用了“非税收入”的概念，以此为标志非税收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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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预算外资金成为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概念。随着财

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

也于 2002 年 7 月正式开始试点。2002 年《预算外资金

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改革预算外资金收

入收缴管理制度，包括财政部门设立预算外资金财政

专户，规范收入收缴程序，健全票据管理体系 ；充分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收缴的监督管理等。2002 年

《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规

定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支出通

过预算安排，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2004 年，财政

部发布《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首次界

定了非税收入概念，并从明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

分类规范管理政府非税收入、完善政府非税收入分成

管理政策、深化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加强政

府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强化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管理、

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机制和加快政府非税收入

管理法制建设步伐八个方面，对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提

出了要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不断深化，2006 年

《关于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进

一步规范非税收入收缴流程等，2009 年《关于深化地

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全面推进

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收缴方

式、健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等。对非税收入实行

全面预算管理的步伐也在加快，在 2010 年《关于将按

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和 2012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工作

的通知》发布后，预算外资金最终成为历史。在此阶段，

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进行预算外资金收缴

管理改革，非税收入概念被逐步确定和认可，非税收

入管理范围得到明确。通过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健

全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了非税收入

管理新体制。

二是非税收入管理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在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基础上，2016 年财

政部发布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对非税收入的

管理范围、设立、征收、票据、资金和监督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这是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上的重要

一步，非税收入管理在真正意义上有了统一的法律依

据。随着地方非税收入管理法规建设的逐步完成，中

央与地方的非税收入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非

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也在加快推进，2017 年财政部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

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收缴电子化管理工作，争

取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实现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

管理。《关于中央预算单位 2018 年预算执行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要求深入推进非税收入收缴工作。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107 个中央部门、22 个省级、56 个地

市、334 个县区已全面实施收缴电子化管理。此外，按

照 2018 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保费和非

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工作方案》等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

的非税收入。随着征管职能划转工作的开展，非税收入

在征缴管理方面还将面临进一步改革。

对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革的展望

（一）推动非税收入管理立法，提高立法级次

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税收入法定与

税收法定同样属于财政法定的基本内涵。针对现行《政

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立法层级较低等

问题，应加快推进非税收入管理的立法进程，建立健

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律制度，对非税项目的设立、审批、

清理、征管、收缴和监督等管理事项进行全方位规范，

并协调好与其他非税收入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为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提供法律基础。

（二）结合征管职能的合理划转，构建非税收入征

缴体制机制

非税收入征管职能划转给税务部门，对我国非税

收入征缴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应根据不同非税收入

项目的特点，按照科学、高效、便民等原则要求，合理

确定非税收入征管职能的划转范围，做好财政、税务

和其他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实现相关部门间及

时高效的信息交换和协作，构建起职责清晰、流程顺

畅、征管收缴规范、协作有力、便民高效的非税收入征

缴体制机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